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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与传统

企业的六大差别

在不久前举行的’94 国家经济

政策问题专家讲座研讨会上，著名

经济学家刘国光说，现代企业与传

统企业相比，大致有六个方面的差

别：

1.法人制度。传统企业没有法

人财产权，不能算真正的法人企业。

现代企业，有财产所有权，自负盈

亏，国家是投资者，企业是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法人。

2.有限责任。传统企业国家是

无限责任，而现代企业，国家是出资

者，只负有限责任，按出资的比例享

有资产的收益分配权、重大决策权、

企业领导人任命权，是有限责任。

3.主体多元。传统企业是国家

投资，形成单一国有制企业；现代企

业，国有独资企业限制在极少数，尽

量使股权多元化，投资多元，形成财

产混合主体。

4.目标单一。传统企业目标多

元，具有社会、国家、盈利多重目标，

不能按市场规律运行。现代企业主

要以盈利为目的，按照市场规律运

行。

5.政企分开。传统企业政企不

分，政府干预是任意的、随意的，使

企业缺少自主权。现代企业制度政

企彻底分开，法规规定政府和企业

的权益，企业依法纳税，政府按股分

红。

6.优胜劣汰。传统企业不能破

产，现代企业具有激励和约束机制，

在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

（摘自《经济师》1994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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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经济发展的

财税战略

1. 非国有经济产权管理法制

化。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国

家的经济基础，我国法律明确保障

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对于改革以

来兴起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三

资”经济等则未从法律上加以明确

保障。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

个体经济，由于所有权没有法律保

障，担心政策风向改变，加上社会各

方面纷纷伸手揩油，以及封闭的小

农意识，有的将资金用于挥霍消费

或存款到国外，而不是增加积累扩

大再生产，这引起资金倒流的不正

常现象，诱导居民消费早熟，追求高

消费，对国民经济的积累机制造成

一定的冲击。因此，必须立法保障非

国有经济的财产权。在现有法律保

护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建议全国统

一立法，管理非国有经济，制定非国

有经济法，依法保护非国有经济的

权益。非国有经济法可分项设立集

体经济法、私营经济法、个体经济法

和国际资本法，保障非国有经济的

财产权和国有经济一样不受侵犯。

2.调整非国有经济的税收环

境。主要是随同国家财政税收制度

改革，在全国积极推行分税制改革，

并主动改革地方税制，建立符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体系，

促进非国有经济的适当发展。包括

统一企业所得税（新税制已经使内

资企业的所得税基本统一，下一步

是如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问

题），开征社会保险税等。

3. 将非国有经济纳入财政支

出系统。目前，财政生产性支出主要

针对国有经济，仅向国有经济拨款

或贷款投资；对非国有经济一般不

安排财政投资，非国有经济被排除

在财政支出之外。但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经济和国有

经济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需要相

同的财税环境，以促进公平竞争。非

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一样向财政上

缴了税收收入，相应地也应从财政

获得必要的投资。

4.建立非国有经济的财税监

督管理制度。由于非国有经济刚刚

发展，对非国有经济没有建立严格

的监督管理制度，在实践中也放松

了对非国有经济的管理。今后，财政

要拓宽管理视野，对非国有经济实

行统一的大财政管理。要建立日常

监督管理和定期检查监督相结合的

制度。对非国有经济的监督管理要

制度化、经常化，做到日常监督管理

和定期检查监督相结合。在日常的

监督管理时，不能干预非国有经济

正常的财务活动，只能检查监督非

国有经济财务的合法性；同时提供

建议、咨询和信息，为企业决策服

务，寓服务于监督管理之中。要加强

对非国有经济的税收征管。由于对

非国有经济管理较松，非国有经济

税收流失严重，实际税负太小。为防

止非国有经济偷税漏税，要严格对

非国有经济的税收征管。

（摘自《财政研究》1994 年第 8

期杨灿明文）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简讯·文摘
	文摘  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财税战略




